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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18日 

公告文號：第一金投信(104)字第 710號 

主   旨：公告本公司經理之「第一金中國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大趨

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亞洲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第一

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4檔基金，修正公開說明書有關

基金透過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相關風險之揭露。 

公告事項： 

一、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民國 104年 4月 9日金管證投字第

1040005405 號函，修正本公司經理之旨揭 4 檔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透過

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風險揭露，並經金管會核准在案(金管證投字第

1040051263號函)，修正對照表詳列如下。 

二、 本公告可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www.sitca.org.tw)

及本公司網站(www.fsitc.com.tw)查詢；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網站為公

開資訊觀測站(mops.twse.com.tw)及本公司網站。 

第一金中國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封面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三 (略)。有關本基金運用滬港通交易機

制投資大陸股票市場之各項風險，

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第 23-25 頁。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詳細風險之

揭露詳見第 16-25頁。 

(略)。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詳細風

險之揭露詳見第 16-25頁。 

伍 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風險揭露 

十一 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相關風險：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

稱「滬港通」)，於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開通，是中國上海證券交易

所、香港交易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

司聯合發展的機制。滬港通由滬股通

及港股通兩個部分組成，使中國內地

和香港投資者允許透過當地證券公司

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

區之相關風險如下： 

(一) 發展中之交易機制風險 

(新增)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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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滬港通之投資法規尚屬新制，滬

港通投資法規可能於未來會再修

訂，無法保證該等修訂對滬港通

投資者是否會有影響。經理公司

除密切注意政策發展之趨勢外，

基金除透過此方式投資大陸股

市，亦將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資格(即 QFII)進行投資，以降

低上述若滬港通投資法規修訂而

對滬港通投資者不利之風險。 

(二) 交易額度限制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後，其中滬股通

總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3000億元，

每日的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130 億

元；港股通總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2500 億元，每日的額度上限為人

民幣 105 億元，惟香港證交所曾

表示「額度不是限制因素，監管

單位將不斷檢討額度上限」。倘若

額度用盡時，大陸證券監理機關

未如預期再開放額度上限，將減

少可投資大陸地區之管道，恐對

基金之投資彈性產生不利影響。

基金除透過滬股通投資大陸地區

股市外，亦將透過 QFII 進行投

資，以分散滬港通交易額度用盡

所產生之風險。 

(三) 暫停交易風險 

承前述(二)，若滬港通跨境投資

總額度及每日額度到達上限，且

未再開放額度上限時，將會暫停

買盤交易訂單，惟仍可接受賣盤

訂單。當滬股交易之總額度餘額

少於每日額度時，下一個交易日

將會暫停買盤訂單(惟仍可以接

受賣盤訂單)，直到總額度餘額重

新抵達每日額度之水平。此時基

金將面臨暫時無法透過滬股通買

入大陸 A 股，基金之投資彈性將

產生一定程度限制；但因經理公

司已取得 QFII投資額度，即便滬

港通發生暫停交易之情形時，仍

有其他管道可投資大陸有價證

券，以達成基金之投資方針，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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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維護投資人投資權益。 

(四) 可交易日期差異風險 

在滬港通推出初期，為確保兩地

市場投資者及經紀商，可在結算

日通過銀行收發相關款項，投資

者只可於兩地市場均開放交易，

且兩地市場的銀行於款項交收日

均開放服務的工作日進行交易。

由於大陸及香港營業日的差異，

可能發生其中一方是營業日，另

一方為例假日的情形，在此情況

下當日將無法透過滬港通進行大

陸 A 股買賣交易，因此基金可能

須承受 A 股於香港市場休市期間

價格波動的風險。 

(五) 可投資標的異動風險 

現階段滬股通可投資之標的為上

證 180、上證 380指數成分股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 A 股且於香

港掛牌 H 股之公司股票。香港聯

交所將根據滬股通規則的既定準

則，於滬股通證券名單納入及剔

除證券。若(1)某滬股通證券其後

被剔除相關指數成分股；(2)某滬

股通證券的相關 H 股不再於香港

聯交所買賣；(3)某滬股通證券被

實施風險警示，屆時本基金將僅

可出售該滬股通證券，而不得進

一步買入有關證券。 

(六) 強制賣出風險 

大陸股市每日交易結束後，如發

生所有大陸境外投資者持有同一

上市公司 A 股數額合計超過限定

比例(30%)時，上海證交所將按照

「後買先賣」的原則，向投資者

委託的證券公司及託管銀行發出

平倉通知，接獲通知之投資者應

依規定盡速賣出該股票。 

滬港通之投資者亦須遵守此規

定，但香港證交所為避免超限情

形發生，已訂有當所有境外投資

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 A 股數額合

計達 28%時，即不接受該標的之新

增買單，得有效降低滬港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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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者須強制賣出股票的情形。 

(七) 交易對手風險 

基金可能因證券商之作為或不作

為，影響基金交易執行或交割而

導致損失，經理公司就交易對手

已訂有相關遴選標準，將擇優選

擇往來交易證券商，以保障基金

受益人權益。 

(八) 不受香港或中國大陸相關投資者

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的風險 

1.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僅涵蓋在

認可股票市場(香港證交所)及

認可期貨市場(香港期交所)上

買賣的產品，因為證券商違規

事項而蒙受損失者。但滬股通

交易並不涉及香港證交所和香

港期交所上市或買賣的產品，

因此透過滬股通交易之股票，

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保

障。 

2.中國投資者保護基金保障範圍

僅涵蓋中國內地證券公司，而

滬股通係透過香港券商進行交

易，該券商並非中國內地證券

公司，故不受中國投資者保護

基金保障。 

(九) 複雜交易產生之營運及操作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 A 股市

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

買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

投資者帳上有足夠的現金，賣出

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滬港通交

易亦遵循此規範，因而交易及交

割流程衍生以下三種運作方式： 

1.款券分離：即買入股票需先匯

款至證券商帳戶、賣出股票需

先撥券至證券商帳戶。 

2.款券同步：部份證券商為配合

機構投資人之需求，提供投資

者透過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同

一集團的交易證券商下單滬港

通時，可款券同步交割，賣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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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也無須提前撥券的交割制度，

市場簡稱「一條龍交易機制」。 

3.優化交易制度：即簡化賣出股

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香港結

算所於 2015年 3月 30日正式

推出優化前端監控方案，改由

香港結算所檢核庫存股數，該

方案可提升相關交割系統並優

化滬港通交易機制。 

本基金就滬港通交易及交割流程

擬採行優化前端監控方式運作，

以特別獨立戶口身份代碼執行交

易。惟因前述各類方式均需要兩

地交易所及投資人的資訊系統得

互相配合支應，如系統未能正常

運作時，投資者可能將承受營運

風險。 

(十) 跨境投資法律風險 

基金投資國外或地區時，須同時

遵守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當地法規

制度，以現行滬港通交易模式，

股票之名義持有人為香港結算

所，其法令內容與交易模式與臺

灣之規定不盡相同，且有隨時代

變遷調整之情形(如：專利、商標

等智慧財產權之取得，關稅等稅

務法規的改變及交易模式改

變)，任何法令異動均可能對基金

投資之市場造成直接性或間接性

的影響，亦可能造成有價證券之

價格的波動，進而影響基金淨值

之表現。 

第一金中國世紀基金簡式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參 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 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 

 

一~二(略) 

三、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可能之風

險：因交易額度受限而有暫停交

易之風險、可交易日期差異之風

險、可投資標的之異動風險、強

制賣出之風險、交易之股票目前

尚不受香港或中國大陸投資者賠

償或保護基金保障之風險、因證

券商之行為影響基金交易執行或

一~二(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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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交割而導致基金損失之風險、因

複雜交易制度產生之營運風險

等，因其制度之特殊性可能影響

基金效益。 

四、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及相

關滬港通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

金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伍、

投資風險揭露之說明(第 20-25

頁)。 

 

 

 

 

三、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請詳

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第一金全球大趨勢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封面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三 (略)。有關本基金運用滬港通交易機

制投資大陸股票市場之各項風險，請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第 19-21頁。有關

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

詳見第 13頁至第 21頁。 

(略)。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

險之揭露請詳見第 13頁至第 21頁。 

伍 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風險揭露 

十三 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相關風險：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

稱「滬港通」)，於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開通，是中國上海證券交易

所、香港交易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

司聯合發展的機制。滬港通由滬股通

及港股通兩個部分組成，使中國內地

和香港投資者允許透過當地證券公司

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

區之相關風險如下： 

(一) 發展中之交易機制風險 

滬港通之投資法規尚屬新制，滬

港通投資法規可能於未來會再修

訂，無法保證該等修訂對滬港通

投資者是否會有影響。經理公司

除密切注意政策發展之趨勢外，

基金除透過此方式投資大陸股

市，亦可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資格(即 QFII)進行投資，以降

低上述若滬港通投資法規修訂而

對滬港通投資者不利之風險。 

(二) 交易額度限制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後，其中滬股通

總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3000億元，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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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每日的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130 億

元；港股通總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2500 億元，每日的額度上限為人

民幣 105 億元，惟香港證交所曾

表示「額度不是限制因素，監管

單位將不斷檢討額度上限」。倘若

額度用盡時，大陸證券監理機關

未如預期再開放額度上限，將減

少可投資大陸地區之管道，恐對

基金之投資彈性產生不利影響。

基金除透過滬股通投資大陸地區

股市外，亦可考慮以 QFII進行投

資，以分散滬港通交易額度用盡

所產生之風險。 

(三) 暫停交易風險 

承前述(二)，若滬港通跨境投資

總額度及每日額度到達上限，且

未再開放額度上限時，將會暫停

買盤交易訂單，惟仍可接受賣盤

訂單。當滬股交易之總額度餘額

少於每日額度時，下一個交易日

將會暫停買盤訂單(惟仍可以接

受賣盤訂單)，直到總額度餘額重

新抵達每日額度之水平。此時基

金將面臨暫時無法透過滬股通買

入大陸 A 股，基金之投資彈性將

產生一定程度限制；但因經理公

司已取得 QFII投資額度，即便滬

港通發生暫停交易之情形時，仍

有其他管道可投資大陸有價證

券，以達成基金之投資方針，並

維護投資人投資權益。 

(四) 可交易日期差異風險 

在滬港通推出初期，為確保兩地

市場投資者及經紀商，可在結算

日通過銀行收發相關款項，投資

者只可於兩地市場均開放交易，

且兩地市場的銀行於款項交收日

均開放服務的工作日進行交易。

由於大陸及香港營業日的差異，

可能發生其中一方是營業日，另

一方為例假日的情形，在此情況

下當日將無法透過滬港通進行大

陸 A 股買賣交易，因此基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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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須承受 A 股於香港市場休市期間

價格波動的風險。 

(五) 可投資標的異動風險 

現階段滬股通可投資之標的為上

證 180、上證 380指數成分股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 A 股且於香

港掛牌 H 股之公司股票。香港聯

交所將根據滬股通規則的既定準

則，於滬股通證券名單納入及剔

除證券。若(1)某滬股通證券其後

被剔除相關指數成分股；(2)某滬

股通證券的相關 H 股不再於香港

聯交所買賣；(3)某滬股通證券被

實施風險警示，屆時本基金將僅

可出售該滬股通證券，而不得進

一步買入有關證券。 

(六) 強制賣出風險 

大陸股市每日交易結束後，如發

生所有大陸境外投資者持有同一

上市公司 A 股數額合計超過限定

比例(30%)時，上海證交所將按照

「後買先賣」的原則，向投資者

委託的證券公司及託管銀行發出

平倉通知，接獲通知之投資者應

依規定盡速賣出該股票。 

滬港通之投資者亦須遵守此規

定，但香港證交所為避免超限情

形發生，已訂有當所有境外投資

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 A 股數額合

計達 28%時，即不接受該標的之新

增買單，得有效降低滬港通投資

者須強制賣出股票的情形。 

(七) 交易對手風險 

基金可能因證券商之作為或不作

為，影響基金交易執行或交割而

導致損失，經理公司就交易對手

已訂有相關遴選標準，將擇優選

擇往來交易證券商，以保障基金

受益人權益。 

(八) 不受香港或中國大陸相關投資者

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的風險 

1.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僅涵蓋在

認可股票市場(香港證交所)及

認可期貨市場(香港期交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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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買賣的產品，因為證券商違規事

項而蒙受損失者。但滬股通交易

並不涉及香港證交所和香港期

交所上市或買賣的產品，因此透

過滬股通交易之股票，不受香港

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2.中國投資者保護基金保障範圍

僅涵蓋中國內地證券公司，而滬

股通係透過香港券商進行交

易，該券商並非中國內地證券公

司，故不受中國投資者保護基金

保障。 

(九) 複雜交易產生之營運及操作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 A 股市

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

買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

投資者帳上有足夠的現金，賣出

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滬港通交

易亦遵循此規範，因而交易及交

割流程衍生以下三種運作方式： 

1.款券分離：即買入股票需先匯

款至證券商帳戶、賣出股票需

先撥券至證券商帳戶。 

2.款券同步：部份證券商為配合

機構投資人之需求，提供投資

者透過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同

一集團的交易證券商下單滬港

通時，可款券同步交割，賣單

也無須提前撥券的交割制度，

市場簡稱「一條龍交易機制」。 

3.優化交易制度：即簡化賣出股

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香港結

算所於 2015年 3月 30日正式

推出優化前端監控方案，改由

香港結算所檢核庫存股數，該

方案可提升相關交割系統並優

化滬港通交易機制。 

本基金就滬港通交易及交割流程

擬採行優化前端監控方式運作，

以特別獨立戶口身份代碼執行交

易。惟因前述各類方式均需要兩

地交易所及投資人的資訊系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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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互相配合支應，如系統未能正常

運作時，投資者可能將承受營運

風險。 

(十) 跨境投資法律風險 

基金投資國外或地區時，須同時

遵守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當地法規

制度，以現行滬港通交易模式，

股票之名義持有人為香港結算

所，其法令內容與交易模式與臺

灣之規定不盡相同，且有隨時代

變遷調整之情形(如：專利、商標

等智慧財產權之取得，關稅等稅

務法規的改變及交易模式改

變)，任何法令異動均可能對基金

投資之市場造成直接性或間接性

的影響，亦可能造成有價證券之

價格的波動，進而影響基金淨值

之表現。 

第一金全球大趨勢基金簡式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參 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 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 

 

一~二(略) 

三、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可能之風

險：因交易額度受限而有暫停交

易之風險、可交易日期差異之風

險、可投資標的之異動風險、強

制賣出之風險、交易之股票目前

尚不受香港或中國大陸投資者賠

償或保護基金保障之風險、因證

券商之行為影響基金交易執行或

交割而導致基金損失之風險、因

複雜交易制度產生之營運風險

等，因其制度之特殊性可能影響

基金效益。 

四、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及相

關滬港通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

金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伍、

投資風險揭露之說明(第 17-21

頁)。 

一~二(略) 

(新增) 

 

 

 

 

 

 

 

 

 

 

 

三、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請詳

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第一金亞洲新興市場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封面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二 (略)。有關本基金運用滬港通交易機 (略)。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詳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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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制投資大陸股票市場之各項風險，請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第 23-24頁。有關

本基金運用限制及詳細風險之揭露詳

見第 14頁至第 24頁。 

險之揭露詳見第 14頁至第 24頁。 

伍 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風險揭露 

十一 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相關風險：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

稱「滬港通」)，於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開通，是中國上海證券交易

所、香港交易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

司聯合發展的機制。滬港通由滬股通

及港股通兩個部分組成，使中國內地

和香港投資者允許透過當地證券公司

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

區之相關風險如下： 

(一) 發展中之交易機制風險 

滬港通之投資法規尚屬新制，滬

港通投資法規可能於未來會再修

訂，無法保證該等修訂對滬港通

投資者是否會有影響。經理公司

除密切注意政策發展之趨勢外，

基金除透過此方式投資大陸股

市，亦將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資格(即 QFII)進行投資，以降

低上述若滬港通投資法規修訂而

對滬港通投資者不利之風險。 

(二) 交易額度限制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後，其中滬股通

總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3000億元，

每日的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130 億

元；港股通總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2500 億元，每日的額度上限為人

民幣 105 億元，惟香港證交所曾

表示「額度不是限制因素，監管

單位將不斷檢討額度上限」。倘若

額度用盡時，大陸證券監理機關

未如預期再開放額度上限，將減

少可投資大陸地區之管道，恐對

基金之投資彈性產生不利影響。

基金除透過滬股通投資大陸地區

股市外，亦將透過 QFII 進行投

資，以分散滬港通交易額度用盡

(新增) 



12/19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所產生之風險。 

(三) 暫停交易風險 

承前述(二)，若滬港通跨境投資

總額度及每日額度到達上限，且

未再開放額度上限時，將會暫停

買盤交易訂單，惟仍可接受賣盤

訂單。當滬股交易之總額度餘額

少於每日額度時，下一個交易日

將會暫停買盤訂單(惟仍可以接

受賣盤訂單)，直到總額度餘額重

新抵達每日額度之水平。此時基

金將面臨暫時無法透過滬股通買

入大陸 A 股，基金之投資彈性將

產生一定程度限制；但因經理公

司已取得 QFII投資額度，即便滬

港通發生暫停交易之情形時，仍

有其他管道可投資大陸有價證

券，以達成基金之投資方針，並

維護投資人投資權益。 

(四) 可交易日期差異風險 

在滬港通推出初期，為確保兩地

市場投資者及經紀商，可在結算

日通過銀行收發相關款項，投資

者只可於兩地市場均開放交易，

且兩地市場的銀行於款項交收日

均開放服務的工作日進行交易。

由於大陸及香港營業日的差異，

可能發生其中一方是營業日，另

一方為例假日的情形，在此情況

下當日將無法透過滬港通進行大

陸 A 股買賣交易，因此基金可能

須承受 A 股於香港市場休市期間

價格波動的風險。 

(五) 可投資標的異動風險 

現階段滬股通可投資之標的為上

證 180、上證 380指數成分股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 A 股且於香

港掛牌 H 股之公司股票。香港聯

交所將根據滬股通規則的既定準

則，於滬股通證券名單納入及剔

除證券。若(1)某滬股通證券其後

被剔除相關指數成分股；(2)某滬

股通證券的相關 H 股不再於香港

聯交所買賣；(3)某滬股通證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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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實施風險警示，屆時本基金將僅

可出售該滬股通證券，而不得進

一步買入有關證券。 

(六) 強制賣出風險 

大陸股市每日交易結束後，如發

生所有大陸境外投資者持有同一

上市公司 A 股數額合計超過限定

比例(30%)時，上海證交所將按照

「後買先賣」的原則，向投資者

委託的證券公司及託管銀行發出

平倉通知，接獲通知之投資者應

依規定盡速賣出該股票。 

滬港通之投資者亦須遵守此規

定，但香港證交所為避免超限情

形發生，已訂有當所有境外投資

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 A 股數額合

計達 28%時，即不接受該標的之新

增買單，得有效降低滬港通投資

者須強制賣出股票的情形。 

(七) 交易對手風險 

基金可能因證券商之作為或不作

為，影響基金交易執行或交割而

導致損失，經理公司就交易對手

已訂有相關遴選標準，將擇優選

擇往來交易證券商，以保障基金

受益人權益。 

(八) 不受香港或中國大陸相關投資者

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的風險 

1.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僅涵蓋在

認可股票市場(香港證交所)及

認可期貨市場(香港期交所)上

買賣的產品，因為證券商違規

事項而蒙受損失者。但滬股通

交易並不涉及香港證交所和香

港期交所上市或買賣的產品，

因此透過滬股通交易之股票，

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保

障。 

2.中國投資者保護基金保障範圍

僅涵蓋中國內地證券公司，而

滬股通係透過香港券商進行交

易，該券商並非中國內地證券

公司，故不受中國投資者保護

基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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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九) 複雜交易產生之營運及操作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 A 股市

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

買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

投資者帳上有足夠的現金，賣出

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滬港通交

易亦遵循此規範，因而交易及交

割流程衍生以下三種運作方式： 

1.款券分離：即買入股票需先匯

款至證券商帳戶、賣出股票需

先撥券至證券商帳戶。 

2.款券同步：部份證券商為配合

機構投資人之需求，提供投資

者透過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同

一集團的交易證券商下單滬港

通時，可款券同步交割，賣單

也無須提前撥券的交割制度，

市場簡稱「一條龍交易機制」。 

3.優化交易制度：即簡化賣出股

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香港結

算所於 2015年 3月 30日正式

推出優化前端監控方案，改由

香港結算所檢核庫存股數，該

方案可提升相關交割系統並優

化滬港通交易機制。 

本基金就滬港通交易及交割流程

擬採行優化前端監控方式運作，

以特別獨立戶口身份代碼執行交

易。惟因前述各類方式均需要兩

地交易所及投資人的資訊系統得

互相配合支應，如系統未能正常

運作時，投資者可能將承受營運

風險。 

(十) 跨境投資法律風險 

基金投資國外或地區時，須同時

遵守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當地法規

制度，以現行滬港通交易模式，

股票之名義持有人為香港結算

所，其法令內容與交易模式與臺

灣之規定不盡相同，且有隨時代

變遷調整之情形(如：專利、商標

等智慧財產權之取得，關稅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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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務法規的改變及交易模式改

變)，任何法令異動均可能對基金

投資之市場造成直接性或間接性

的影響，亦可能造成有價證券之

價格的波動，進而影響基金淨值

之表現。 

第一金亞洲新興市場基金簡式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參 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 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 

 

一~二(略) 

三、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可能之風

險：因交易額度受限而有暫停交

易之風險、可交易日期差異之風

險、可投資標的之異動風險、強

制賣出之風險、交易之股票目前

尚不受香港或中國大陸投資者賠

償或保護基金保障之風險、因證

券商之行為影響基金交易執行或

交割而導致基金損失之風險、因

複雜交易制度產生之營運風險

等，因其制度之特殊性可能影響

基金效益。 

四、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及相關

滬港通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

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伍、投資風

險揭露之說明(第 20-24頁)。 

一~二(略) 

(新增) 

 

 

 

 

 

 

 

 

 

 

 

三、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請詳

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第一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封面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二 (略)。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見請第 18

頁至第 21頁、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

第25頁至第30頁及運用滬港通交易機

制投資大陸股票市場之各項風險，請詳

見本公開說明書第 28-30頁。 

(略)。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見請第 18

頁至第 21頁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

第 25頁至第 30頁。 

伍 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風險揭露 

二十一 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相關風險：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

稱「滬港通」)，於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開通，是中國上海證券交易

所、香港交易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

司聯合發展的機制。滬港通由滬股通

及港股通兩個部分組成，使中國內地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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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和香港投資者允許透過當地證券公司

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以滬港通投資大陸地

區之相關風險如下： 

(一) 發展中之交易機制風險 

滬港通之投資法規尚屬新制，滬

港通投資法規可能於未來會再修

訂，無法保證該等修訂對滬港通

投資者是否會有影響。經理公司

除密切注意政策發展之趨勢外，

基金除透過此方式投資大陸股

市，亦將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資格(即 QFII)進行投資，以降

低上述若滬港通投資法規修訂而

對滬港通投資者不利之風險。 

(二) 交易額度限制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後，其中滬股通

總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3000億元，

每日的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130 億

元；港股通總額度上限為人民幣

2500 億元，每日的額度上限為人

民幣 105 億元，惟香港證交所曾

表示「額度不是限制因素，監管

單位將不斷檢討額度上限」。倘若

額度用盡時，大陸證券監理機關

未如預期再開放額度上限，將減

少可投資大陸地區之管道，恐對

基金之投資彈性產生不利影響。

基金除透過滬股通投資大陸地區

股市外，亦將透過 QFII 進行投

資，以分散滬港通交易額度用盡

所產生之風險。 

(三) 暫停交易風險 

承前述(二)，若滬港通跨境投資

總額度及每日額度到達上限，且

未再開放額度上限時，將會暫停

買盤交易訂單，惟仍可接受賣盤

訂單。當滬股交易之總額度餘額

少於每日額度時，下一個交易日

將會暫停買盤訂單(惟仍可以接

受賣盤訂單)，直到總額度餘額重

新抵達每日額度之水平。此時基

金將面臨暫時無法透過滬股通買

入大陸 A 股，基金之投資彈性將

產生一定程度限制；但因經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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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已取得 QFII投資額度，即便滬

港通發生暫停交易之情形時，仍

有其他管道可投資大陸有價證

券，以達成基金之投資方針，並

維護投資人投資權益。 

(四) 可交易日期差異風險 

在滬港通推出初期，為確保兩地

市場投資者及經紀商，可在結算

日通過銀行收發相關款項，投資

者只可於兩地市場均開放交易，

且兩地市場的銀行於款項交收日

均開放服務的工作日進行交易。

由於大陸及香港營業日的差異，

可能發生其中一方是營業日，另

一方為例假日的情形，在此情況

下當日將無法透過滬港通進行大

陸 A 股買賣交易，因此基金可能

須承受 A 股於香港市場休市期間

價格波動的風險。 

(五) 可投資標的異動風險 

現階段滬股通可投資之標的為上

證 180、上證 380指數成分股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 A 股且於香

港掛牌 H 股之公司股票。香港聯

交所將根據滬股通規則的既定準

則，於滬股通證券名單納入及剔

除證券。若(1)某滬股通證券其後

被剔除相關指數成分股；(2)某滬

股通證券的相關 H 股不再於香港

聯交所買賣；(3)某滬股通證券被

實施風險警示，屆時本基金將僅

可出售該滬股通證券，而不得進

一步買入有關證券。 

(六) 強制賣出風險 

大陸股市每日交易結束後，如發

生所有大陸境外投資者持有同一

上市公司 A 股數額合計超過限定

比例(30%)時，上海證交所將按照

「後買先賣」的原則，向投資者

委託的證券公司及託管銀行發出

平倉通知，接獲通知之投資者應

依規定盡速賣出該股票。 

滬港通之投資者亦須遵守此規

定，但香港證交所為避免超限情

形發生，已訂有當所有境外投資

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 A 股數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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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達 28%時，即不接受該標的之新

增買單，得有效降低滬港通投資

者須強制賣出股票的情形。 

(七) 交易對手風險 

基金可能因證券商之作為或不作

為，影響基金交易執行或交割而

導致損失，經理公司就交易對手

已訂有相關遴選標準，將擇優選

擇往來交易證券商，以保障基金

受益人權益。 

(八) 不受香港或中國大陸相關投資者

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的風險 

1.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僅涵蓋在

認可股票市場(香港證交所)及

認可期貨市場(香港期交所)上

買賣的產品，因為證券商違規

事項而蒙受損失者。但滬股通

交易並不涉及香港證交所和香

港期交所上市或買賣的產品，

因此透過滬股通交易之股票，

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保

障。 

2.中國投資者保護基金保障範圍

僅涵蓋中國內地證券公司，而

滬股通係透過香港券商進行交

易，該券商並非中國內地證券

公司，故不受中國投資者保護

基金保障。 

(九) 複雜交易產生之營運及操作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 A 股市

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

買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

投資者帳上有足夠的現金，賣出

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滬港通交

易亦遵循此規範，因而交易及交

割流程衍生以下三種運作方式： 

1.款券分離：即買入股票需先匯

款至證券商帳戶、賣出股票需

先撥券至證券商帳戶。 

2.款券同步：部份證券商為配合

機構投資人之需求，提供投資

者透過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同

一集團的交易證券商下單滬港

通時，可款券同步交割，賣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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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須提前撥券的交割制度，

市場簡稱「一條龍交易機制」。 

3.優化交易制度：即簡化賣出股

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香港結

算所於 2015年 3月 30日正式

推出優化前端監控方案，改由

香港結算所檢核庫存股數，該

方案可提升相關交割系統並優

化滬港通交易機制。 

本基金就滬港通交易及交割流程

擬採行優化前端監控方式運作，

以特別獨立戶口身份代碼執行交

易。惟因前述各類方式均需要兩

地交易所及投資人的資訊系統得

互相配合支應，如系統未能正常

運作時，投資者可能將承受營運

風險。 

(十) 跨境投資法律風險 

基金投資國外或地區時，須同時

遵守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當地法規

制度，以現行滬港通交易模式，

股票之名義持有人為香港結算

所，其法令內容與交易模式與臺

灣之規定不盡相同，且有隨時代

變遷調整之情形(如：專利、商標

等智慧財產權之取得，關稅等稅

務法規的改變及交易模式改

變)，任何法令異動均可能對基金

投資之市場造成直接性或間接性

的影響，亦可能造成有價證券之

價格的波動，進而影響基金淨值

之表現。 

 


